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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所处区域财政经济情况 

红海湾经济开发区（以下简称红海湾区）位于广东省汕尾

市南部，于 1992年 11月经广东省人民政府批准设立，现辖田

墘、遮浪、东洲三个街道和龟龄岛，共 22个行政村 6个居民社

区，人口约 11万人。2021-2023年，红海湾区分别实现一般公

共预算收入 1.0779亿元、2.0289亿元和 1.3708亿元，政府性

基金收入分别为 0.0161亿元、0.0174亿元和 0.0176亿元，财

政收入保持较稳水平。 

近三年红海湾经济开发区财政经济情况 

项目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地区生产总值（亿元） 38.76 40.94 66.38 

一般预算收入（亿元） 1.0779 2.0289 1.3708 

政府性基金收入（亿元） 0.0161 0.0174 0.0176 

其中：国有土地出让收入（亿元）    

政府性基金支出（亿元） 7.083 8.4494 5.6803 

其中：国有土地出让支出（亿元）    

（二）本地社会发展规划和行业相关规划 

项目的建设是推进红海湾区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发展的需

要，公共文化服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重要内

容，是保障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的重要途径。在新的发展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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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下，构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和现代意识的公共文化服务体

系，必须根据新的发展理念，加强顶层设计，为公共文化服务

的发展提供系统的制度保障。“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

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党的十九大报告将文化提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报

告指出，要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深入实施文化惠民工程，

丰富群众性文化活动。近五年，文化事业繁荣兴旺、文化产业

蓬勃发展，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更加丰富、文化获得感显著提

升，中华文化走出去的影响力不断扩大，文化自信得到彰显。

国家以法律的形式明确政府保障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的责任

和具体措施，形成了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的服务体系框

架；以新发展理念引领文化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积极进

展，文化产业增加值逐年增大。 

（三）项目情况 

建设规模及内容：建设图书馆 2077㎡，文化馆 990.08㎡，

展览馆 872㎡；园路铺砖 3327㎡、文化广场铺砖 9500㎡;新建道

路 1500㎡，箱涵 494㎡，河堤 742m，以及环境设施、消防设施、

给排水、电气等配套工程。 

本项目属于有一定收益的公益性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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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项目立项文件或实施依据 

2020年 3月 26日，取得了广东省汕尾红海湾经济开发区城

乡建设和管理局出具的关于汕尾红海湾经济开发区市民文化中

心工程项目用地及规划证明，红城乡函﹝2020﹞78号。 

2020年 3月 26日，取得了广东汕尾红海湾经济开发区发展

和财政局出具的关于汕尾红海湾经济开发区市民文化中心工程

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红发财﹝2020﹞31号。 

（五）责任主体 

项目单位、主管部门、资产管理部门为同一主体。 

广东汕尾红海湾经济开发区党政办公室的基本信息如下： 

名称 广东汕尾红海湾经济开发区党政办公室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1441500776213695X 

住所 广东汕尾红海湾经济开发区行政中心大楼 

法定代表人 曾雄 

经费来源 除申请上级补助资金外，其余由本级财政统筹解

决 

颁发日期 2024年 09月 26日 

机构性质 机关 

赋码机关 中共汕尾市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汕尾红海湾经济开发区市民文化中心工程形成资产的权属

性质为国有资产，归属责任主体为广东汕尾红海湾经济开发区

党政办公室资产管理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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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项目实施重要性和经济社会效益分析 

（一）重要性分析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指出：县级以上

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将公共文化设施建设纳入本级城乡规划，根

据国家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指导标准、省级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实

施标准，结合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人口状况、环境条件、

文化特色，合理确定公共文化设施的种类、数量、规模以及布

局，形成场馆服务、流动服务和数字服务相结合的公共文化设

施网络。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

化服务体系的意见》指出：到 2020年，基本建成覆盖城乡、便

捷高效、保基本、促公平的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公共文化

设施网络全面覆盖、互联互通，公共文化服务的内容和手段更

加丰富，服务质量显著提升，公共文化管理、运行和保障机制

进一步完善，政府、市场、社会共同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

设的格局逐步形成，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基

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水平稳步提高。显然，汕尾市红海湾经

济开发区的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设施的投放还未全面，不能达到

与国家法律政策相对应的标准。本项目建成后，对加强汕尾市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丰富当地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在



5

当地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强

文化自信，都具有重要意义。 

项目的建设能够促进汕尾市的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

均等化，而国家近几年正是强抓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的落实。由

此可见，项目的建设是贯彻落实国家政策的需要。 

（二）经济效益分析 

本项目符合国家和广东省的方针、政策，也符合当代基本

公共文化服务发展的需要，符合汕尾市的城市规划。项目的建

设是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的需要；是推进红海湾

开发区基本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发展的需要；是完善汕尾市城市

体系的需要。项目建设方案完善，建设内容和投资规模合适，

内外部建设条件具备，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良好，因此，本项

目的建设是十分必要的，是可行的。 

（三）社会效益分析 

汕尾红海湾经济开发区市民文化中心建设工程的建设，加

快了文化事业的发展，完善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符合我

国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要求，对于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

长，实现现代化建设发展目标，有着明显的推动作用。有利于

城市化进程，提高广大居民的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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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的实施可以促进所在区域社会、体育事业的发展，

与所在地有较强的互适性，社会可行性良好。本项目的建设其

社会效益极其显著。汕尾红海湾经济开发区市民文化中心建设

工程的建设不仅从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红海湾基本公共文化服务

事业发展存在的不足，还有利于提高红海湾群众的整体文化竞

技水平；有利于进一步促进红海湾区的社会发展，促进社会综

合事业的发展，改善人民的人文环境。 

本项目的建设与项目所在地的社会环境和人文条件是相适

应的，得到了政府和社会的大力支持，综上所述，本项目的建

设可取得良好的社会效益，具有较高的社会可行性。 

 

三、项目投资估算、资金筹措方案及使用计划 

（一）投资估算 

1.编制依据及原则 

1）方案设计及有关图纸和技术资料； 

2）《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0-2013）； 

3）《广东省建设工程造价管理规定》； 

4）《市政工程投资估算指标：第 1册道路工程》（建标

[2007]163号）； 

5）《市政工程可行性研究投资估算编制办法》（建标

2007[16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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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广东省市政工程综合定额（2018）》； 

7）《广东省建设工程计价通则》； 

8）《广东省安装工程综合定额（2018年）》； 

9）《项目决策分析与评价》（2012年版）； 

10）《工程勘察设计收费标准》（2002年）； 

11）《投资项目经济咨询评估指南》。 

2.项目总投资 

项目投资估算表（单位：万元） 

序号 投资估算项目名称 总金额 

1 建筑工程费用 17,187.00 

2 工程建筑其他费用 2,421.00 

3 设备费 0.00 

4 预备费 392.00 

项目总投资 20,000.00 

（二）筹措方案 

1.市场化融资资金筹措： 

无。 

2.地方政府债券资金筹措： 

2021年度已安排专项债券资金 8,000.00万元，其中：6月

已发行 2021年广东省民生服务专项债券（六期）--2021年广东

省政府专项债券（四十三期）5,000.00万元，发行年限 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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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利率 3.65%，每半年付息，第 15年年末还本付息；8月已

发行 2021年广东省政府专项债券（六十四期）750.00万元，发

行年限 15年，实际利率 3.41%，每半年付息，第 15年年末还本

付息；10月已发行 2021年广东省政府专项债券（七十四期）

2,250.00万元，发行年限 15年，实际利率 3.61%，每半年付

息，第 15年年末还本付息。 

2023年已安排专项债券资金 2,000.00万元，其中：8月已

发行 2023年广东省政府专项债券（三十五期）2,000.00万元，

发行年限 15年，实际利率 2.99%，每半年付息，第 15年年末还

本付息。 

2024年已安排专项债券资金 3,000.00万元，其中：6月已

发行 2024年广东省政府专项债券（四十八期）3,000.00万元，

发行年限 20年，实际利率 2.56%，每半年付息，第 20年年末还

本付息。 

2025年计划安排专项债券资金 7,000.00万元，其中：1月

拟发行 2025年广东省政府专项债券（六期）200.00万元（用于

项目资本金 0.00万元）；2025年度待后续发行专项债券资金

6,800.00万元。 

3.非融资资金筹措：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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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资金筹措情况（单位：万元） 

 
  非融资资金 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融资 

年度 项目投资 
已到位 

金额 

市场化 

融资资

金 
已到位 

金额 

单位自有

资金 

其中：已

到位金额 

财政性资

金 

其中：已

到位金额 
其他 

其中：已

到位金额 

本次发行

金额 

以前发行

金额 

计划以后

发行金额 

合计 20,000.00 13,000.00         1,000.00 13,000.00 6,800.00 

2021年 8,000.00 8,000.00          8,000.00  

2023年 2,000.00 2,000.00          2,000.00  

2024年 3,000.00 3,000.00            

2025年 7,000.00          200.00  6,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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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项目实施安排 

该项目用地及规划于 2020年 3月经广东汕尾红海湾经济开

发区城乡建设和管理局批准：《关于汕尾红海湾市民文化中心

工程项目用地及规划证明》（红城乡函﹝2020﹞78号）；2020

年 3月广东汕尾红海湾经济开发区发展和财政局同意该项目立

项：《关于汕尾红海湾市民文化中心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

复》（红发财﹝2020﹞31号）；该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已完

成，整体设计及概算将于 3月底前完成报区发展和财政局审批

后，4月初进行招投标工作。2021年 6月份开工建设，预计

2025年 1月竣工，2025年 1月投入运营。 

（四）债券资金用途 

本次发行专项债券资金 1,000.00万元用于汕尾红海湾经济

开发区市民文化中心工程进度款以及工程建设其他费用的支

付。其中： 

一季度用款 1,000.00万元。 

项目用款计划（单位：万元） 

发行当年用款计划 

项目总投

资 

以前年

度用款

金额 
一季度

用款金

额 

其中：

本次专

项债券

使用金

额 

二季度

用款金

额 

其中：

本次专

项债券

使用金

额 

三季度

用款金

额 

其中：

本次专

项债券

使用金

额 

四季度

用款金

额 

其中：

本次专

项债券

使用金

额 

以 后 年

度 计 划

用 款 金

额 

20,000.0

0 

13,000

.00 

1,000

.00 

1,000

.00 

2,000

.00 
 

2,000

.00 
 

2,000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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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项目收益与融资平衡情况 

（一）项目预期成本收益 

1.项目收入测算 

本项目建成正式运营后主要收入包括门票收入、停车费、

广告收入。 

（1）门票收入 

2019年旅游产业园区接待游客约 100万人次，往后每年按

8%的增长率测算，门票统一按 15元/人计算。 

（2）停车费 

项目建成后停车场面积合 2810平方米，可停车位 94个，

建成后按出租单价 20元/个/天，驻车率按 80%计算，市民文化

中心停车费收入约 55万元/年。 

（3）广告位收入 

建成后设置 15个广告位，广告租赁按出租单价 20万元/

年，广告位收入约每年 300万元。 

收入测算明细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度 门票收入 停车费 广告位收入 合计 

第一年 2,380.31 55.00 300.00 2,735.31 

第二年 2,570.74 59.40 324.00 2,954.14 



12

第三年 2,776.40 64.15 349.92 3,190.47 

第四年 2,998.51 69.28 377.91 3,445.70 

第五年 3,238.39 74.83 408.15 3,721.36 

第六年 3,497.46 80.81 440.80 4,019.07 

第七年 3,777.26 87.28 476.06 4,340.60 

第八年 4,079.44 94.26 514.15 4,687.84 

第九年 4,405.79 101.80 555.28 5,062.87 

第十年 4,758.25 109.95 599.70 5,467.90 

第十一年 5,138.91 118.74 647.68 5,905.33 

第十二年 5,550.03 128.24 699.49 6,377.76 

第十三年 5,994.03 138.50 755.45 6,887.98 

第十四年 6,473.55 149.58 815.89 7,439.02 

第十五年 6,991.44 161.55 881.16 8,034.14 

第十六年 7,550.75 174.47 951.65 8,676.87 

第十七年 8,154.81 188.43 1,027.78 9,371.02 

第十八年 8,807.20 203.50 1,110.01 10,120.70 

第十九年 9,511.77 219.78 1,198.81 10,930.36 

第二十年 10,272.71 237.36 1,294.71 11,804.79 

合计 108,927.73 2,516.91 13,728.59 125,173.23 

2.项目成本及相关税费。 

本项目建成正式运营后主要支出包括人工费用、水电费、

维护费。 

（1）人工成本费用 

本项目按照 50人计算，平均工资 4万元/年，按 200万元/

年估算，工资按 8%递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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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水电费 

水电费按照运营收入的 2.5%估算。 

（3）维护费用 

维护费按照运营收入的 3%估算。 

成本测算明细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度 人工成本费用 水电费 维护费用 合计 

第一年 200.00 68.38 82.06 350.44 

第二年 216.00 73.85 88.62 378.48 

第三年 233.28 79.76 95.71 408.76 

第四年 251.94 86.14 103.37 441.46 

第五年 272.10 93.03 111.64 476.77 

第六年 293.87 100.48 120.57 514.91 

第七年 317.37 108.51 130.22 556.11 

第八年 342.76 117.20 140.64 600.60 

第九年 370.19 126.57 151.89 648.64 

第十年 399.80 136.70 164.04 700.54 

第十一年 431.78 147.63 177.16 756.58 

第十二年 466.33 159.44 191.33 817.10 

第十三年 503.63 172.20 206.64 882.47 

第十四年 543.92 185.98 223.17 953.07 

第十五年 587.44 200.85 241.02 1,029.32 

第十六年 634.43 216.92 260.31 1,111.66 

第十七年 685.19 234.28 281.13 1,20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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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年 740.00 253.02 303.62 1,296.64 

第十九年 799.20 273.26 327.91 1,400.37 

第二十年 863.14 295.12 354.14 1,512.40 

合计 9,152.39 3,129.33 3,755.20 16,036.92 

3.项目损益情况。 

根据上述测算，汕尾红海湾经济开发区市民文化中心工程

在债券存续期内的项目营运收益为 109,136.31万元。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名称 
按项目营运收益

的 100% 

按项目营运收益

的 90% 

按项目营运收益

的 80% 

汕尾红海湾经济开发区

市民文化中心工程 
109,136.31 98,222.68 87,309.04 

合计 109,136.31 98,222.68 87,309.04 

（二）融资收益平衡情况 

1.项目现金流测算表 

根据融资项目覆盖专项债券存续期内运营收入与成本费用

测算数据以及项目债券融资成本，融资项目运营期内的现金流

量情况如下表所示，表明融资项目的收入与支出能够实现总体

平衡。 

 

融资项目运营期内项目现金流测算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度 项目现金流入 项目现金流出 净现金流量 累计现金流量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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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年 2,735.31 633.94 2,101.37 2,101.37  

第二年 2,954.14 661.98 2,292.16 4,393.53  

第三年 3,190.47 692.26 2,498.21 6,891.74  

第四年 3,445.70 724.96 2,720.75 9,612.49  

第五年 3,721.36 760.27 2,961.09 12,573.58  

第六年 4,019.07 798.41 3,220.66 15,794.23  

第七年 4,340.60 839.61 3,500.99 19,295.22  

第八年 4,687.84 884.10 3,803.75 23,098.97  

第九年 5,062.87 932.14 4,130.73 27,229.69  

第十年 5,467.90 984.04 4,483.86 31,713.56  

第十一年 5,905.33 1,040.08 4,865.25 36,578.81  

第十二年 6,377.76 1,100.60 5,277.15 41,855.97  

第十三年 6,887.98 1,165.97 5,722.01 47,577.97  

第十四年 7,439.02 1,236.57 6,202.45 53,780.42  

第十五年 8,034.14 1,312.82 6,721.32 60,501.74  

第十六年 8,676.87 1,395.16 7,281.71 67,783.45  

第十七年 9,371.02 1,484.09 7,886.93 75,670.38  

第十八年 10,120.70 1,580.14 8,540.56 84,210.94  

第十九年 10,930.36 1,683.87 9,246.48 93,457.42  

第二十年 11,804.79 28,568.40 -16,763.62 76,693.81  

合计 125,173.23 48,479.42 76,693.81 76,693.81  

 

2.预期债券存续期内项目收益偿还融资本息情况 

本融资项目收益为项目自身营运产生的现金流入，项目营

运前需支付的融资利息由项目建设资金支付，预期自融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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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至第二十年内，项目产生的政府性基金收入或专项收入用于

偿还融资本息的情况如下： 

预期项目收益实现情况下的本息覆盖倍数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融资本息偿付金额 
年度 

本金 利息 本息合计 

债券存续期间各

年度运营收益 
备注 

已融资 13,000.00 6,772.50 19,772.50   

第一年  283.50 283.50 2,384.87  

第二年  283.50 283.50 2,575.66  

第三年  283.50 283.50 2,781.71  

第四年  283.50 283.50 3,004.25  

第五年  283.50 283.50 3,244.59  

第六年  283.50 283.50 3,504.16  

第七年  283.50 283.50 3,784.49  

第八年  283.50 283.50 4,087.25  

第九年  283.50 283.50 4,414.23  

第十年  283.50 283.50 4,767.36  

第十一年  283.50 283.50 5,148.75  

第十二年  283.50 283.50 5,560.65  

第十三年  283.50 283.50 6,005.51  

第十四年  283.50 283.50 6,485.95  

第十五年  283.50 283.50 7,004.82  

第十六年  283.50 283.50 7,565.21  

第十七年  283.50 283.50 8,170.43  

第十八年  283.50 283.50 8,824.06  

第十九年  283.50 283.50 9,529.98  

第二十年 7,000.00 283.50 7,283.50 10,292.38  

合计 20,000.00 12,442.50 32,442.50 109,136.31  

本息覆盖倍数 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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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总体评价 

依据当前的市场状况及数据，对未来的收益及现金流进行预

测，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在诸多不确定性因素中，预期项目收

益的变动对本项目的影响最为重要。本着保守性原则，下面对预

期项目收益情况向下波动进行敏感性分析。 

 

预期项目收益实现 90%情况下的本息覆盖倍数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融资本息偿付金额 
年度 

本金 利息 本息合计 

债券存续期间各

年度运营收益 
备注 

已融资 13,000.00 6,772.50 19,772.50   

第一年  283.50 283.50 2,146.38  

第二年  283.50 283.50 2,318.09  

第三年  283.50 283.50 2,503.54  

第四年  283.50 283.50 2,703.82  

第五年  283.50 283.50 2,920.13  

第六年  283.50 283.50 3,153.74  

第七年  283.50 283.50 3,406.04  

第八年  283.50 283.50 3,678.52  

第九年  283.50 283.50 3,972.80  

第十年  283.50 283.50 4,290.63  

第十一年  283.50 283.50 4,633.88  

第十二年  283.50 283.50 5,004.59  

第十三年  283.50 283.50 5,404.96  

第十四年  283.50 283.50 5,837.35  

第十五年  283.50 283.50 6,304.34  

第十六年  283.50 283.50 6,808.69  

第十七年  283.50 283.50 7,35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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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年  283.50 283.50 7,941.65  

第十九年  283.50 283.50 8,576.99  

第二十年 7,000.00 283.50 7,283.50 9,263.14  

合计 20,000.00 12,442.50 32,442.50 98,222.68  

本息覆盖倍数 3.03 

 

预期项目收益实现 80%情况下的本息覆盖倍数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融资本息偿付金额 
年度 

本金 利息 本息合计 

债券存续期间各

年度运营收益 
备注 

已融资 13,000.00 6,772.50 19,772.50   

第一年  283.50 283.50 1,907.90  

第二年  283.50 283.50 2,060.53  

第三年  283.50 283.50 2,225.37  

第四年  283.50 283.50 2,403.40  

第五年  283.50 283.50 2,595.67  

第六年  283.50 283.50 2,803.32  

第七年  283.50 283.50 3,027.59  

第八年  283.50 283.50 3,269.80  

第九年  283.50 283.50 3,531.38  

第十年  283.50 283.50 3,813.89  

第十一年  283.50 283.50 4,119.00  

第十二年  283.50 283.50 4,448.52  

第十三年  283.50 283.50 4,804.41  

第十四年  283.50 283.50 5,188.76  

第十五年  283.50 283.50 5,603.86  

第十六年  283.50 283.50 6,052.17  

第十七年  283.50 283.50 6,536.34  

第十八年  283.50 283.50 7,059.25  

第十九年  283.50 283.50 7,623.99  

第二十年 7,000.00 283.50 7,283.50 8,23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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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20,000.00 12,442.50 32,442.50 87,309.04  

本息覆盖倍数 2.69 

 

综上所述，预计汕尾红海湾经济开发区市民文化中心工程

预期项目收益对融资成本覆盖倍数均大于或等于 2.69，该项目

融资平衡情况已经通过深圳市方智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审核并出具深方智专评价字[2025]第 027号评价报告，项目收

益可以覆盖融资成本，不能偿还的风险较低。 

 

五、专项债券管理 

（一）债券资金概况 

汕尾红海湾经济开发区市民文化中心工程，2021年度已安

排专项债券资金 8,000.00万元，其中：6月已发行 2021年广东

省民生服务专项债券（六期）--2021年广东省政府专项债券

（四十三期）5,000.00万元，发行年限 15年，实际利率

3.65%，每半年付息，第 15年年末还本付息；8月已发行 2021

年广东省政府专项债券（六十四期）750.00万元，发行年限 15

年，实际利率 3.41%，每半年付息，第 15年年末还本付息；10

月已发行 2021年广东省政府专项债券（七十四期）2,250.00万

元，发行年限 15年，实际利率 3.61%，每半年付息，第 15年年

末还本付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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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已安排专项债券资金 2,000.00万元，其中：8月已

发行 2023年广东省政府专项债券（三十五期）2,000.00万元，

发行年限 15年，实际利率 2.99%，每半年付息，第 15年年末还

本付息。 

2024年已安排专项债券资金 3,000.00万元，其中：6月已

发行 2024年广东省政府专项债券（四十八期）3,000.00万元，

发行年限 20年，实际利率 2.56%，每半年付息，第 20年年末还

本付息。 

2025年计划安排专项债券资金 7,000.00万元，其中：1月

拟发行 2025年广东省政府专项债券（六期）200.00万元（用于

项目资本金 0.00万元）；2025年度待后续发行专项债券资金

6,800.00万元。假设融资利率 4.05%，每半年支付利息，期限

为二十年，第二十年末偿还本金。按照预算法要求，项目所在

地按预算管理级次将此次专项债券纳入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 

融资项目还本付息计算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度 期初本金金额 本期偿还本金 期末本金余额 融资利率 应付利息 
还本付息合

计 

已融资 5,000.00 5,000.00  3.65% 2,737.50 7,737.50 

已融资 750.00 750.00  3.41% 383.63 1,133.63 

已融资 2,250.00 2,250.00  3.61% 1,218.38 3,468.38 

已融资 2,000.00 2,000.00  2.99% 897.00 2,897.00 

已融资 3,000.00 3,000.00  2.56% 1,536.00 4,536.00 

第一年 7,000.00  7,000.00 4.05% 283.50 28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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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年 7,000.00  7,000.00 4.05% 283.50 283.50 

第三年 7,000.00  7,000.00 4.05% 283.50 283.50 

第四年 7,000.00  7,000.00 4.05% 283.50 283.50 

第五年 7,000.00  7,000.00 4.05% 283.50 283.50 

第六年 7,000.00  7,000.00 4.05% 283.50 283.50 

第七年 7,000.00  7,000.00 4.05% 283.50 283.50 

第八年 7,000.00  7,000.00 4.05% 283.50 283.50 

第九年 7,000.00  7,000.00 4.05% 283.50 283.50 

第十年 7,000.00  7,000.00 4.05% 283.50 283.50 

第十一年 7,000.00  7,000.00 4.05% 283.50 283.50 

第十二年 7,000.00  7,000.00 4.05% 283.50 283.50 

第十三年 7,000.00  7,000.00 4.05% 283.50 283.50 

第十四年 7,000.00  7,000.00 4.05% 283.50 283.50 

第十五年 7,000.00  7,000.00 4.05% 283.50 283.50 

第十六年 7,000.00  7,000.00 4.05% 283.50 283.50 

第十七年 7,000.00  7,000.00 4.05% 283.50 283.50 

第十八年 7,000.00  7,000.00 4.05% 283.50 283.50 

第十九年 7,000.00  7,000.00 4.05% 283.50 283.50 

第二十年 7,000.00 7,000.00  4.05% 283.50 7,283.50 

合计  20,000.00   12,442.50 32,442.50 

 

（二）债券资金管理 

本项目严格执行专项债券资金专款专用的原则，将建立明

确主管部门及职责，其中组合使用专项债券和市场化融资的，

应实行分账管理。执行严格的流入管理和流出管理制度，并按

照中发[2018]34号文的要求进行绩效评价，加强资金的使用与

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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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资金流入管理：项目资金流入主要包括资本金、债券资

金和项目收入流入。本项目资本金来源于项目建设单位自有资

金及财政资金。本项目专项债券资金由市级财政统一管理，专

账核算，专款专用，不得挪用。或者在商业银行开立独立于日

常经营账户的债券资金管理专用账户(以下简称债券资金专

户)，用于专项债券募集资金的接收、存储及划转。本项目收入

专款专用，用于本项目债券本息的偿付。 

2.资金流出管理：本项目资金流出主要包括项目建设投资

支出、债券本息偿付和项目运营成本。关于建设投资等支出，

负责实施的施工单位按照进度提出申请，施工单位需如实填写

专项债券资金支付审批表、已完工程量、综合单价、变更、索

赔凭证、工程进度等要件，并报送监理单位、项目建设单位及

审计单位，经监理单位、项目建设单位及审计单位审核后，按

债券资金管理办法相关规定拨付资金。关于债券本息偿付，项

目收入实现后，由项目单位准备需要到期支付的债券本息，并

将项目收益转至财政部门，由财政部门向省财政厅缴纳本期应

当承担的还本付息资金。项目运营成本严格按计划支出，预算

外支出要上报审批。 

3.资金预算绩效评价：财政部门将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印

发《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中发[2018]34号）

的要求，将专项债券资金的使用纳入到项目主管单位的绩效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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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范围之内，绩效评价结果将决定债券资金的拨付额度及拨付

进程及同类项目专项债的再次申报批复。 

（三）职责分工 

广东汕尾红海湾经济开发区财政局负责按照专项债务管理

规定，组织做好信息披露等工作。负责组织项目专项债券发行

工作。负责组织项目专项债券还本付息。财政部门应组织建立

相应的资产登记和统计报告制度，会同主管部门、项目单位加

强专项债券项目对应资产管理。 

广东汕尾红海湾经济开发区党政办公室负责组织制定专项

债券项目融资平衡方案，督促指导项目单位做好项目专项债券

发行准备工作和信息披露有关工作。负责对项目建设、资金使

用和还本付息进行监督，指导项目单位加快项目建设、规范专

项债券资金使用，加快专项债券资金支出进度。合理评估发行

项目专项债券对应项目风险并组织风险应对工作。负责编制项

目专项债券还本付息年度预算，组织督促项目单位及时缴交还

本付息资金，确保债券还本付息不出任何风险。项目主管部

门、项目单位应当认真履行项目建设、运营、维护责任，保障

项目如期实施，确保项目收益与融资平衡。及时组织项目单位

将项目形成的资产进行资产登记管理。 

广东汕尾红海湾经济开发区党政办公室负责按照债券发行

组织等统一安排，研究制定专项债券项目融资平衡方案，及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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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项目专项债券发行和信息披露有关项目信息。负责项目建

设、运营管理，规范专项债券资金使用，加快专项债券资金支

出进度。负责分析预测发行项目专项债券对应项目风险并提出

应对措施。负责落实债券还本付息资金来源，按时足额缴交项

目对应的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和专项收入。及时将项目形成的

资产按照约定的产权归属进行资产登记管理。 

六、项目风险控制 

（一）潜在风险及控制措施 

项目可能存在潜在的工程实施风险、组织及管理风险、财

务及融资风险、收益实现规模与预期存在差异的风险、收益专

项用于偿债的操作风险、利率波动风险。本期专项债券发行的

主要法律风险及风险控制措施如下： 

1.影响项目施工进度或正常运营的风险及控制措施。 

（1）自然环境和施工条件带来的风险 

风险因素： 

1）突发事件影响，如恶劣天气、地震、临时停水、停电、

交通中断等； 

2）提供的场地条件不及时或不能正常满足工程需要； 

3）外界配合条件有问题，如交通运输受阻，水、电供应条

件不具备等； 

4）监理到位工作不到位，影响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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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施工出现质量问题，延误工期。 

风险应对措施： 

1）基础工程尽量避开雨季施工，否则应采取有效防护措

施； 

2）施工工棚搭建满足防震要求； 

3）做好防止交通中断、停电、停水应急预案； 

4）强化前期地质勘查工作，防止因地质勘测不到位造成的

停工； 

5）项目建设前周密设计供排水、供配电方案，防止水电供

应造成停工； 

6）搞好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和防范方案，密切与相关单位沟

通，减少单位临时工程施工干扰，市民闹事，节假日交通管

制，市容整顿的限制等造成的工期延误； 

7）与监理单位签订严格、职责明确的监理合同，加强对监

理单位的监管，明确监理单位的责任； 

8）强化质量管理，严格按照规范和条例招投标、施工、监

理和质量检查，杜绝质量问题影响施工进度。 

（2）施工方风险 

风险因素： 

1）施工计划不周详； 

2）施工技术力量达不到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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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施工组织能力差； 

4）对施工图纸的领会能力差； 

5）施工应急预案差； 

6）施工单位提交的材料、样品不及时，导致工期延误； 

7）施工过程中出现质量问题； 

8）施工人员不就位或施工过程中施工人员不足。 

风险控制措施： 

1）通过招投标选择社会信誉好，技术力量强、管理能力高

的施工队伍； 

2）进行事前控制：审核施工单位提交的施工进度计划；审

核施工单位提交的施工方案；审核施工单位提交的施工总平面

图；制定材料、设备的采、供计划；按期完成现场障碍物的拆

除，及时向施工单位提供现场；落实施工临时供水、供电，接

通施工道路、电话线路，及时为施工单位创造必要的施工

条件。 

3）进行工程进度的检查：审批施工计划及施工修改计划；

审核施工单位每旬、每月提交的工程进度报告；按合同要求，

及时进行工程计量验收和质量验收；做好有关进度、计量方面

的签证；进行工程进度的动态管理；为工程进度款的支付签署

进度、计量方面认证意见；组织现场协调会。 



27

4）进行事后控制：要求施工单位制定保证总工期不突破的

对策措施，主要有技术措施、组织措施、经济措施、合同措

施；要求施工方制定月、季工期进度拖延后的补救措施；调整

相应的施工计划、材料设备、资金供应计划等，在新的条件上

组织新的协调和平衡。 

（3）资金落实情况 

风险因素： 

1）资金不到位，工程款不能按时拨付影响施工，导致耽误

工期； 

2）资金不到位，影响材料供应商不能及时供货，导致耽误

工期； 

3）资金不到位，导致监理、质检等与施工相关的部门无法

工作，导致耽误工期。 

风险应对措施： 

1）资金不足额就位，不得动工建设； 

2）严格财经制度，防止建设资金被贪污、挪用。 

（4）工程事故 

风险因素： 

1）人身安全对施工工期的影响； 

2）设备损毁对施工工期的影响； 

3）火灾、电击对设备、设施破坏对工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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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事故处理不当，引起群体事件，影响建设工期。 

风险应对措施： 

1）编制和执行施工安全工作守则，建立安全报告制度，设

立专职安全监理和安全员； 

2）加强对施工人员的安全教育，增强施工人员的安全防范

意识，提高安全防范自救能力； 

3）配发和使用安全帽、安全带、安全网、安全标志等安全

设备； 

4）施工场所按规定进行围挡封闭，架设安全网。洞口及临

边进行防护； 

5）对结构复杂、危险性大、特性较多的特殊工程（如起重

吊装作业、脚手架工程、模板工程、基坑支护等）要采取专项

安全措施； 

6）考虑不同季节对施工的不安全因素，在雨季施工应做好

防电、防雷、防坍塌和防强风的工作。冬季施工应做好防风、

防火、防滑等工作。 

2.影响项目收益的风险及控制措施 

（1）市场风险 

风险因素：市场利率波动将会对本项目财务成本产生影

响，进而影响项目投资收益的平衡。 

风险应对措施： 



29

为控制项目融资平衡风险，可动态调整债券发行期限和还

款方式及时间，做好期限配比、还款计划和准备，加快资金周

转，适当增大流动比率，充分盘活资金，用资金使用效率收益

对冲利率波动损失。 

（2）财务风险 

风险因素： 

1）资金周转风险：本项目基础设施投入资金较大，建设资

金部分采取申请债券融资解决，如在实施过程中遭遇意外的困

难而使项目建设延期的局面，或遇市场发生重大变化，项目可

能出现资金周转困难； 

2）投资估算风险：本项目总投资的不准确的调整都会导致

项目财务风险，本项目的投资估算结果是建立在目前的政策、

法规、市场因素的基础上编制的，由于本项目建设周期较短，

未来国家及地方政策、法规、市场等因素的变化的不确定性较

小。 

风险应对措施： 

1）充分考虑项目建设的特点，对项目基础设施建设进行周

密的安排，保证按期完工，充分落实建设所需资金。 

2）加强促进现金回流。项目实施方和项目主管单位应实时

监管项目的变现情况，确保债券发行资金的按时回笼，以增强

项目的抗风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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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委托中介机构对实施过程中，定期对估算投资进行审核

验证，如发现对估算投资产生影响的情况，应及时采取措施进

行解决。 

（二）还款保障措施 

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应急处

置预案的通知》（国办函〔2016〕88号）规定，本级政府对地

方政府债券依法承担全部偿还责任。本级财政将按照《财政部

关于印发<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的通知》（财预

〔2016〕155号）规定，及时按照约定逐级向省财政缴纳本级应

当承担的还本付息资金，由省财政按照合同约定及时偿还专项

债券到期本息。如偿债出现困难，将通过调减投资计划、处置

可变现资产、调整预算支出结构等方式筹集资金偿还债务。未

按时足额向省财政缴纳专项债券还本付息资金的，省财政采取

适当方式扣回。 

七、其他需要说明事项 

按照《财政部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

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财预〔2017〕89号）规定，分

类发行专项债券的地方政府应当及时披露专项债券及其项目信

息。财政部门应当在门户网站等及时披露专项债券对应的项目

概况、项目预期收益和融资平衡方案、专项债券规模和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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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计划安排、还本付息等信息。行业主管部门和项目单位应

当及时披露项目进度、专项债券资金使用情况等信息。 

根据《财政部关于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工作的意

见》（财库(2018)72号），省级财政部门应当及时在本单位门

户网站、中国债券信息网等网站披露地方债券发行相关信息，

不再向财政部备案需公开的信息披露文件。省级财政部门对信

息披露文件的合规性、完整性负责，要严格落实专项债券对应

项目主管部门和市县区责任，督促其科学制定项目融资与收益

自求平衡方案。信息披露情况作为财政部评价各地地方债券发

行工作的重要参考。 

根据《关于启用地方政府新增专项债券项目信息披露模板

的通知》（财办库〔2019〕364号），为加强地方政府债券信息

披露管理，提高信息披露质量，决定启用地方政府新增专项债

券项目信息披露模板，2020年 4月 1日起，各地发行地方政府

新增专项债券时，须增加披露地方政府新增专项债券项目信息

披露模板。按此规定，该项目专项债券全套信息披露文件通过

中国债券信息网-中央结算公司官方网站

（http://www.chinabond.com.cn/）详细披露，披露时间及文

件内容根据省统一安排及要求。 


